
证券代码：

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12-020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1

年度报告

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2011

年

3

月

28

日下午

15:00～17:00

在深圳证券信息

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年度报告说明会，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

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耿建明先生、董事、总经理刘山先生，

独立董事付磊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陈金海先生、财务总监陈伟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通知。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268

证券简称：卫士通 公告编号：

2012-008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内部审计负责人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2

年

3

月

23

日收到公司

内部审计负责人刘志惠女士的辞职报告：因公司组织机构调整，工作变动原因，请求辞去公司

内部审计负责人职务。辞职后，刘志惠女士将继续在公司工作。

根据相关规定，刘志惠女士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公司董事会将按法定程序尽快

聘任新的内部审计负责人。

公司董事会对刘志惠女士任职期间，勤勉、有效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353

证券简称：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19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1

年度业绩

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2012

年

3

月

27

日（周二）下午

15

：

00-17: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

网上平台举行

2011

年度业绩说明会，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

陆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 参与。

出席本次业绩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 公司总经理王继丽女士、 董事兼财务总监吕燕玲女

士、独立董事梁美健女士、董事会秘书程永峰先生、保荐机构代表赵怡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0830

证券简称：鲁西化工 公告编号：

2012-015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3

月

20

日以电子邮

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03

月

23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会议由张金

成先生主持

,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7

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

0

票。

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特此公告。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９

证券简称：三特索道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５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差错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公告。经有关媒体、分析师反映及公司自

身再审查，发现有

３

处差错，现予以说明并更正。

一、原“第四节，

二、公司员工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在职员工人数为

１

，

２８２

人。其专业构成、教育程度情况如下：

（一）专业构成情况

（二）教育程度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没有需承担费用的离退休职工。”中将公司在职员工人数

１

，

４６９

人误记

为

１

，

２８２

人，且“（二）教育程度情况”中的比例表示有误，现更正为：

“二、公司员工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在职员工人数为

１

，

４６９

人。其专业构成、教育程度情况如下：

（一）专业构成情况

（二）教育程度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没有需承担费用的离退休职工。”

二、原“第八节，一、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二）报告期主营业务及经营状况分析，

４

、主营业务

按行业、产品和地区分布情况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上年

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年

增减（

％

）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

）

索道营运收入

２７

，

２３０．６５ １０

，

０３６．６６ ６３．１４％ ２３．２４％ １５．５２％ ２．４６％

公园门票收入

５

，

４９４．７４ ３

，

５４２．００ ３５．５４％ ８３．１６％ ７８．９６％ １．５２％

酒店餐饮收入

１

，

０１７．２３ ６０６．０８ ４０．４２％ ３１．７２％ ２５．３６％ ３．０３％

房地产收入

１

，

６９１．４２ １

，

２３３．４８ ２７．０７％ －７２．８８％ －７２．４７％ －１．０８％

产品营业收入增减幅度超过

２０％

的说明：

（

１

）索道营运收入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３．２４％

，主要是华山索道公司、庐山三叠泉公司

增长幅度较大。

（

２

）公园门票收入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长

８３．１６％

，主要是梵净山景区门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以

后作了调整。

（

３

）酒店餐饮收入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１．７２％

，主要是华山宾馆营业收入增长了

２５％

。

（

４

）房地产收入报告期下降

７２．８８％

，主要是海南塔岭旅业公司旅游地产项目收入下降

８７％

所致。”中将应归类到“索道营运收入”的

１

，

１６１．４８

万元（珠海索道公司主营收入）分类统计到

“公园门票收入”中，现相应更正为：“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上年

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年

增减（

％

）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

）

索道营运收入

２８

，

３９２．１３ １０

，

４３５．３４ ６３．２５％ ２８．４９％ ２０．１０％ ２．５７％

公园门票收入

４

，

３３３．２６ ３

，

１４３．３２ ２７．４６％ ４４．４５％ ５８．８２％ －６．５６％

酒店餐饮收入

１

，

０１７．２３ ６０６．０８ ４０．４２％ ３１．７２％ ２５．３６％ ３．０３％

房地产收入

１

，

６９１．４２ １

，

２３３．４８ ２７．０７％ －７２．８８％ －７２．４７％ －１．０８％

产品营业收入增减幅度超过

２０％

的说明：

（

１

）索道营运收入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８．４９％

，主要是华山索道公司、庐山三叠泉公司

增长幅度较大。

（

２

）公园门票收入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长

４４．４５％

，主要是梵净山景区门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以

后作了调整。

（

３

）酒店餐饮收入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１．７２％

，主要是华山宾馆营业收入增长了

２５％

。

（

４

）房地产收入报告期下降

７２．８８％

，主要是海南塔岭旅业公司旅游地产项目收入下降

８７％

所致。”

财务附注“

３３

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

２

）主营业务（分行业）”处作相应修改。

三、原财务报表附注中“

２

应收账款，（

３

）应收账款金额前五名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金额 年限

占应收账款总额的

比例（

％

）

武汉龟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年以内

２５．９８

海口民间旅行社 非关联方

５１７

，

９５６．００ １

年以内

７．４８

华山风景区管理局 非关联方

３０６

，

６３８．００ １

年以内

４．４３

华阴市财政局及公路总公司 非关联方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年以内

２．８９

航空国际旅行社 非关联方

１５４

，

５８１．００ １

年以内

２．２３

合 计

２

，

９７９

，

１７５．００ ４３．０１

”中，欠款方“武汉龟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董事曾磊光（

２０１２

年元月

１８

日起不再兼任该

公司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为该公司大股东武汉汇新房地产公司派出的人选）同时也是本公司

董事。因此，该公司应为本公司关联方，但财务掌握情况不准确，误披露为“非关联方”。现更正

为：

“（

３

）应收账款金额前五名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金额 年限

占应收账款总额的

比例（

％

）

武汉龟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关联方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年以内

２５．９８

海口民间旅行社 非关联方

５１７

，

９５６．００ １

年以内

７．４８

华山风景区管理局 非关联方

３０６

，

６３８．００ １

年以内

４．４３

华阴市财政局及公路总公司 非关联方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年以内

２．８９

航空国际旅行社 非关联方

１５４

，

５８１．００ １

年以内

２．２３

合 计

２

，

９７９

，

１７５．００ ４３．０１

该项应收账款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汉金堂公司为武汉龟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地产开发代理

拆迁应收的

２０１１

年拆迁管理劳务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全额收回。

其他内容不变。

出现上述差错，表明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还不够细致，审查不严，特此向广大投资者致歉，并

向关心本公司的媒体、分析师表示感谢！

作相应修改的《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摘要、财务报表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重新登载于巨潮资讯

网。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002640

证券简称：百圆裤业 公告编号：

2012-013

山西百圆裤业连锁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长沙、南京、兰州全资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1677

号《关于核准山西百圆裤业连锁经营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山西百圆裤业连锁经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公司

"

）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

1,667

万股，发行价格为

25.8

元

/

股，共

募集资金

430,086,000.00

元， 扣除发行费用

28,426,369.08

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401,659,

630.92

元。上述募集资金情况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验证，并出具中喜验字

[2011]

第

01059

号《验资报告》。

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6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

向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八家子公司进行增资。本次公司拟对长沙、

南京、 兰州子公司进行增资， 上述注册资本实收情况分别经湖南恒基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

所、江苏天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甘肃鸿基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由其分别出具了湘恒

基会验字

[2012]

第

036

号《验资报告》、苏天杰验字

[2012]

第

1-F029

号《验资报告》和甘鸿基验字

（

2012

）第

152

号《验资报告》。

一、长沙子公司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在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观沙岭支行（以下统称

"

开户银行

"

）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

分别与上述开户银行及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账号为

595058922427

，截

止

2012

年

3

月

15

日，专户余额为

3000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存

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如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

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

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

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

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

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黄永华、丁筱云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

户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600

万元的，乙方应及时以传

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

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

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

2013

年

12

月

31

日）后失效。

二、南京子公司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在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东支行（以下统称

"

开户银行

"

）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分别

与上述开户银行及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125904814610501

，截止

2012

年

3

月

15

日，专户余额为

3600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营销网络

建设项目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如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

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

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

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

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

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黄永华、丁筱云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

户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

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乙方应及时以传

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

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

2013

年

12

月

31

日）后失效。

三、兰州子公司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在兰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统称

"

开户银行

"

）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分别与上述开户银

行及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

下：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账号为

101642000037892

，

截止

2012

年

3

月

9

日，专户余额为壹仟贰佰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存储

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如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

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

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

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

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黄永华、丁筱云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

户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

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乙方应及时以传

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

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

2013

年

12

月

31

日）后失效。

四、备查文件

（一）《山西百圆裤业连锁经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长沙子公司、开户银行、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南京子公司、开户银行、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四）兰州子公司、开户银行、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五）湖南恒基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湘恒基会验字

[2012]

第

036

号《验资报告》。

（六）江苏天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苏天杰验字

[2012]

第

1-F029

号《验资报告》。

（七）甘肃鸿基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甘鸿基验字（

2012

）第

152

号《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山西百圆裤业连锁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823

股票简称：超声电子 公告编号：

2012-007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3

月

20

日以电

子邮件方式发给董事会成员，并电话确认，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23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应有

9

名董事参加表决，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

3

名监事和董秘参加审议，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的议案

为切实做好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公司内部控制，提高公司经

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促进公司战略发展目标的实现和可持续发展。根据《企业内部控

制基本规范》及其相关配套指引和广东证监局《关于做好辖区主板上市公司内控规范实施工

作的通知》（广东证监

[2012]27

号）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特制定了〈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

工作方案〉（详见公告编号：

2012-008

）。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

9

票同意，获得全票通过。

特此公告。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823

股票简称：超声电子 公告编号：

2012-008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为切实做好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公司内部控制，提高公司经

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促进公司战略发展目标的实现和可持续发展，根据《企业内部控

制基本规范》及其相关配套指引和广东证监局《关于做好辖区主板上市公司内控规范实施工

作的通知》（广东证监

[2012]27

号）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工作方案。

一、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一）公司于

1997

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简称：超声电子，股票代码：

000823

。

（二）资产规模：截至

2011

年

9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34.22

亿元。

（三）业务性质：公司属电子元器件行业，经营范围为制造、加工、销售超声电子仪器、仪器

仪表、电子元器件、电子材料、家用电器、通讯设施（不含通信终端）、电子计算机、超声电子仪

器的技术服务、经营公司及下属控股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生产所需机械设备、零配件及

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

（四）组织架构：公司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

会以及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经营班子，明确了各级机构的责职权限、议事规则和工作程序，

确保决策、执行和监督相互分离，形成制衡。公司实行职能部门

+

子公司的组织架构，基本组织

架构图如下：

（五）公司控股及参股公司：截至

2011

年，公司拥有

3

家分公司，主要包括超声仪器分公司、

超声换能器厂、超声覆铜板厂，

7

家子公司，主要包括汕头超声印制板公司、汕头超声印制板

（二厂）有限公司、四川超声印制板有限公司、深圳市华丰电器器件制造有限公司、汕头超声显

示器有限公司、汕头超声显示器（二厂）有限公司、汕头超声显示器技术有限公司。

二、内控规范的组织保障

为贯彻落实内控规范实施工作要求，确保公司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建设及自我评价工作的

顺利开展，公司成立了实施内部控制规范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组长分

别为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担任。

（一）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由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及下属各业务单元总经理等组成，

组长由公司董事长担任。

领导小组是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的领导机构， 负责制定内部控制规范的政策，批

准各项相关管理制度及工作小组的工作方案， 协调处理内部各层级相关问题及相关对外事

务。

（二）工作小组

工作小组由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等组成，组长由公司总经

理担任。

工作小组负责制定内控规范实施的工作计划，拟定及修改相关管理制度，检查、督促各项

制度的实施，评估各项管理制度的实施情况，根据存在的问题制定应对措施，组织开展内部自

我审核及审查工作，协调处理日常运作出现的问题。

（三）下属单位内控实施机构及人员

各分公司、子公司分别成立各自的内控管理实施小组，配备满足工作需要的专兼职人员，

在公司内控规范工作小组领导下，按工作小组确定的时间和进度要求开展本单位内控体系建

设和运行维护工作。

（四）工作费用预算

为保证内控规范实施工作进度及成效，公司将保障资源投入。本次内控实施工作总预算

约为

50

万元。

三、内控启动阶段（

2012

年

3

月

31

日前完成）

（一）召开项目启动会

公司已于

2011

年

4

月

18

日召开内控实施动员会，对公司内控建设工作进行了部署和动员。

（二）拟定内控实施计划和方案

按照广东证监局

[2012]27

号文要求，拟定公司内控实施计划及工作方案，经董事会审议后

披露。

（三）组织开展对企业内控基本规范相关内容的培训

为有效推进公司内控实施工作，帮助各业务单元尽快熟悉《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配

套指引的要求，掌握内部控制建设实务操作要点，公司除积极参加证券监管部门组织的内控

培训外， 还于

2011

年

5

月及

10

月分两批组织相关人员到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参加内控制度建设

及评价培训班。

四、内控建设阶段（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内部控制建设工作，主要分为六个阶段，时间从

2012

年

3

月

3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总体

安排如下：

（一）确定内控实施范围（

2012

年

4

月

15

日前完成 责任人：内控领导小组

)

1

、界定与财务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范围，按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影响程度等对识别的

风险进行分析排序，确定关注重点和优先控制的风险

2

、公司内控建设范围经内控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后，将内控建设实施范围及其确定依据、

实施范围合并占财务报表关键指标的比重报广东证监局备案。

（二）风险识别及评估（

2012

年

7

月

31

日前完成 责任人：内控工作小组）

1

、通过访谈、审阅文档或问卷调查等方式梳理流程，编制风险清单，确定重点和优先控制

的风险清单。

2

、识别流程中的关键控制活动，编制流程描述等各项内控文档；

3

、将现有政策、制度等与风险清单进行比对，进行控制有效性测试，查找内控缺陷，形成

内控缺陷清单。

（三）确定内控缺陷整改方案（

2012

年

8

月

31

日前完成 责任人：内控领导小组）

1

、确定内控缺陷评价标准，对发现的内控缺陷进行分类分析，区分设计缺陷和运行性缺

陷，提出内控缺陷整改方案。

2

、内控缺陷整改方案经内控领导小组审议后，报广东报证监局备案。

（四）内控缺陷整改（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责任人：内控领导小组）

1

、根据内控缺陷整改方案对发现的缺陷进行整改，开展补充测试，形成内控缺陷整改报

告。

2

、内控缺陷整改报告经内控领导小组审议后，报广东证监局备案。

（五）固化内控建设成果（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责任人：内控工作小组）

总结内控建设经验并形成内控建设成果体系文件。

（六）按照要求披露内控实施工作情况（按规定日期 责任人：内控工作小组）

根据广东证监

[2012]27

号文的要求，从

2012

年

3

月起每月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向广东证监

局报送内控规范实施进度情况统计表，于每季度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广东证监局报送内

控规范进展情况书面报告， 于

2012

年

7

月

15

日前、

2013

年

1

月

15

日前向广东证监局和证券交易

所提交内控规范实施进展情况的报告。

五、内控自我评价阶段（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阶段工作，公司分为三个阶段，时间从

2012

年

9

月

1

日至

2012

年年报披

露日，总体安排如下：

（一）编制内控自我评价工作计划（

2012

年

9

月

30

日前 责任人：内控工作小组 ）

1

、确定纳入自我评价范围的分公司、子公司和业务流程，确定评价工作的时间表、人员分

工等。

2

、确定内控缺陷的评价标准，包括定性标准和定量标准。

（二）组织实施自我评价工作（

2012

年年报披露完成时完成 责任人：内控工作小组）

1

、编制内控评价工作底稿或内控测试表，根据确定的样本选取规则，对重要业务领域、流

程环节和重要子公司的关键控制活动进行测试，收集内控设计和运行是否有效的证据，找出

流程描述与实际执行情况的差异，分析原因。

2

、对发现的内控缺陷进行初步分析认定，编制缺陷评价汇总表，提出整改建议，编制内控

自我评价报告，报董事会批准。

（三）披露年度内控自我评价报告。（

2012

年年报披露日 责任人：内控工作小组）

年度报告披露同时按要求披露年度内控自我评价报告。

六、内控审计阶段

（一）确定内控审计事务所（

2012

年

9

月

30

日前 责任人：内控领导小组）

做好内控审计相关工作安排，确定负责内控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督促会计师事务所做

好内控审计相关内控工作。

（二）做好与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工作

公司就内控评价工作与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沟通， 配合事务所做好内控审计工

作。

（三）按要求披露内控审计报告（

2012

年年报日）

在

2012

年年报披露的同时对外披露内控审计报告。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42

2012

年

3

月

24

日 星期六

（上接

B41

版）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资产总计

６

，

９６４

，

２５３

，

２７５．５９

元，股东权益合计

２５９

，

８２６

，

９５９．５２

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１４

，

２６８

，

６２９

，

１８９．８９

元，利润总额

１０５

，

８４０

，

９２２．５１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６９

，

００６

，

４６３．２７

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该交易为关联交易。

３

、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的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４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预计与该关联人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３００．００

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预计

２０１２

年交易额上

限

（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实际发生

额

（

万元

）

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

限公司

销售货物 液碱

６００．００ ０．００

代理销售 代理销售其粮油制品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０

合计

１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均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为保障公司正常经营的需要。 公司与上述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严格遵循“公开、公

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价格公允，对公司降低成本，开拓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

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未来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独立意见

我们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进行了认真的核查， 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保障公司正常经营与发展需要，符合《公司章程》和《公司关联交易公允决策

制度》的规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审议。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公允的原则定价，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权益的情况。

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董事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我们对该议

案发表同意意见。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在获得董事会、股东大会授权后，公司将适时与关联方签署相关合同。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３

证券简称：云南盐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７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定期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以

现场方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在昆明市春城路

２７６

号公司四

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时。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６．

出席对象：

（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星期三）。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昆明市春城路

２７６

号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２

、审议《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工作报告》；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财务决算报告》；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财务预算报告》；

６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第

２

、

３

项议案详见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第

４

项议案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第

５

、

６

、

８

项议案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定期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第

７

项议案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上述第

９

项议案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说明》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第

９

项议案需要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即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第

７

项议案应经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符合条件的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授权委托代理人还应持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委托

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２

）符合条件的法人股东之法定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

印件办理登记手续，或由授权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股东账

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通讯地址：昆明市拓东路石家巷

１０

号；邮编：

６５００１１

；

传真号码：

０８７１－３１２６３４６

，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上午

８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四、其他事项

１

、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邹吉虎

地址：昆明市拓东路石家巷

１０

号

联系电话：

０８７１－３１２６３４６

传真：

０８７１－３１２６３４６

２

、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及签章：

委托人营业执照

／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股票账户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２

《

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工作报告

》

３

《

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工作报告

》

４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财务决算报告

》

５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财务预算报告

》

６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７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８

《

关于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９

审议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注：

１．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

准，对同一事项决议案，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审议事项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

项审议事项有多项授权指示的，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见进行投票表决。

２．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

３．

本授权委托书复印、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

委托人： （签名）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３

证券简称：云南盐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８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本公告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上述保证承担连带责任。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定期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以书面及邮件形式通知全

体监事，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在公司六楼会议室举行。会议应出席监事九名，实出席监事七名。曹立监事委托

徐兰监事代为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投票表决权；李中照监事委托兰丽萍监事代为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投

票表决权。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兰女士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会议经

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工作报告》。 本报告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财务决算报告》。

三、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四、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五、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经审核，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并能得到有效执行；内部控制体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要求以及公司实际需要，对公司经营管理起到了较好的风险防范和控制作用。董事会出具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监事会对该评价报告

无异议。

六、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财务预算报告》。

七、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进行

审核监督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

合公司生产经营与发展需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关联交易定价按照市场公允原则合理确定，

不会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３

证券简称：云南盐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９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

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

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杨建东先生，总经理陶其辉先生，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李政良先

生，独立董事陈铁水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３

证券简称：云南盐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０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南冶化工有限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山州分行签订了《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２０１１

年文中信字

１１

号），项目借款金

额为

５．４

亿元人民币，借款期限

７２

个月，借款用于云南天南冶化工有限公司建设

１０

万吨

／

年烧碱、

１２

万吨

／

年

ＰＶＣ

的生产装置项目。同日云南天南冶化工有限公司办理了第一次提款手续，收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

山州分行人民币借款

３０００

万元。

根据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公

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山州分行签订了 《保证合同》（

２０１１

年文中保字

０１

号）。 本合同的主合同为云

南天南冶化工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山州分行签订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２０１１

年文中信字

１１

号）及其修订和补充。 公司持有云南天南冶化工有限公司

７０％

股份，按所持股份比例承担主合同项下主债

权

７０％

部分的连带责任保证。 本合同保证期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如主债权为分期偿清，则保

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笔债务履行届满之日后两年。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南冶化工

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为确保云南天南冶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南冶公司”）氯碱项目建设的

资金需要，推进天南冶公司氯碱项目建设的顺利实施，同意公司为天南冶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山

州分行申请

５．４

亿元新增固定资产贷款（期限

７２

个月）按

７０％

的出资比例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

３．７８

亿元。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 称：云南天南冶化工有限公司

住 所：文山县马塘镇甲马石（马塘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魏忠雄

注册资本：壹亿元正

实收资本：壹亿元正

公司类型：非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电石、石灰、石灰石；烧碱及其后加产品；液氯、盐酸、次氯酸钠、氯化钙、三氯化铁、氯乙烯单

体、聚氯乙烯及其后加工产品；其他有机及精细氯产品；电石渣水泥的生产及销售。 （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

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天南冶公司是根据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８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由公司与云南南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南磷集团”）、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冶金集团”）共同投资组建，其中：本公司持股

４７．５％

，南磷集团持股

４７．５％

，冶金集团持股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受让云南南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持云南天南冶化工有限公司

２２．５％

股权的议案》。为保障公司氯碱产业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同意公司以资产评估价值作为定价参考依据，以人

民币

６２３．３０

万元的价格受让南磷集团所持天南冶公司

２２．５％

的股权， 并同意对南磷集团拟向其他方转让的

天南冶公司

２５％

的股权放弃优先购买权。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与南磷集团签订了 《股权转让协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天南冶公司原股东南磷集团将其所持天南冶公司

２５％

的股权转让给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文山铝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５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上披露了 “关于子公司云南天南冶化工有限公司原股东股权转让及营业执照变更的公告”（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１－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冶金集团将其所持有的天南冶公司

５％

股权转让给文山铝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公司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南冶化

工有限公司 原股东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９

）。冶金集团上述股权转让完成

后，天南冶公司的股权结构变为：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７０％

，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持股

３０％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建

设云南天南冶化工有限公司文山氧化铝配套建设氯碱项目的议案》，同意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南冶化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天南冶”）建设文山氧化铝配套建设氯碱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

３０

万吨

／

年烧碱、

４０

万吨

／

年

ＰＶＣ

生产装置；一期配套

８０

万吨氧化铝建设

１０

万吨

／

年烧碱、

１２

万吨

／

年

ＰＶＣ

生产装置。 一期工程总投资为

９３４８３．１６

万元。目前该公司已完成界区内场地平整工程，烧碱及共用工程、厂区内道路网、地下管网等工程正

积极推进。

２０１１

年该公司建设期间发生费用

３５２

万元。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山州分行

第一条 主合同

本合同之主合同为：

债权人与 云南天南冶化工有限公司 之间签署的编号为

２０１１

年文中信字

１１

号 的 《固定资产借款合

同 》及其修订或补充。

第二条 主债权

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

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

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第三条 保证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下列第

１

项：

１

、连带责任保证；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债务人

７０％

股份，按所持股份比例承担主合同项下主债权

７０％

部分的连带责任保证。

２

、一般保证。

第四条 保证责任的发生

如果债务人在任何正常还款日或提前还款日未按约定向债权人进行清偿， 债权人有权要求保证人履行

保证责任。

前款所指的正常还款日为主合同中所规定本金偿还日、 利息支付日或债务人依据该等合同规定应向债

权人支付任何款项的日期等。 前款所指的提前还款日为债务人提出的经债权人同意的提前还款日以及债权

人依据合同等规定向债务人要求提前收回债权本息及

／

或其他任何款项的日期。

主债务在本合同之外同时存在其他物的担保或保证的，不影响债权人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及其行使，

债权人有权决定各担保权利的行使顺序，保证人应按照本合同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不得以存在其他担保及

行使顺序等抗辩债权人。

第五条 保证期间

本合同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如主债权为分期清偿，则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签署担保合同的担保金额为

４６

，

３００

万元，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４６．８５％

；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